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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5日，从平顶山体彩分中心传来消
息，我市再次中出体彩大乐透一等奖，而且是两注。
自去年12月 15日（大乐透第21144期）我市中出大乐
透一等奖后，时隔3个月，幸运大奖再次花落鹰城。

据了解，3月 14日，体彩大乐透第22027期前区
开出号码“03、06、11、31、32”，后区开出号码“05、
12”。当期全国共开出7注一等奖，其中，1注为1762
万元（含783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6注为
978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而6注基本投注一等奖中

有两注花落平顶山。
笔者从平顶山体彩分中心获悉，此次我市中出

的两注大乐透一等奖均出自于我市新华区九矿建材
厂对面的 4104020044 体彩实体店，中奖金额共计
19578070元。该实体店代销者郑红梅表示，由于目
前中奖者还未兑奖，具体票面是两张单注票还是1张
单注翻倍票还不可知。此次中奖也是该实体店时隔
7年第二次中出大乐透一等奖，2015年 10月 14日，该
店曾中出大乐透一等奖532万元。 （朱梦楠）

两注体彩大乐透一等奖花落鹰城

随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到来，各领域维
权行动逐渐升温。近日，上海证券报记者走访调研发
现，金融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在销售环节。不少金融
机构在销售过程中存在诱导消费、渲染夸大收益、适
当性义务履行不完善等诸多问题。

譬如，有投资咨询公司为了吸引股民购买投顾服
务而违规荐股；有银行工作人员因告知不清，导致消
费者误办了未激活仍收费的信用卡；有基金销售渠道
向投资者推介风险不匹配的基金产品……看起来正
规的理财产品在销售环节往往暗藏“灰色地带”，无疑
加大了投资者的维权难度。

违规荐股
——警惕披着“正规持牌”外衣的骗局

股民是金融消费领域投诉、维权的主要群体，而
“荐股”正是他们投诉中的高频词之一。

如今，大部分股民对不法分子以“荐股”为名实施
诈骗、搞“杀猪盘”的案例多少有所耳闻，并怀有防备
之心。但如果有机构自称是具备合法资质的“正规
军”，且还能加以查证，股民还会提高警惕吗？

来自江苏的投资者陈明华（化名），就被一张所谓
的“机构牌照”给骗了。

“对方一开始提供免费诊股服务，在交了服务费
后，对方承诺推荐的股票能够涨停。我一共交了2.6
万元。”小陈告诉记者，向他收钱的公司名为“上海新
兰德证券投资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是一家持牌投资
咨询机构。“对方把证书编号都发给我看了。”

但现实却给了小陈一记重击。“买了他们推荐的
股票，80多万元本金，后来就剩下60多万元，亏了将
近20万元。”小陈说，还有200多个和他有相同遭遇
的受害者。“亏得最多的一个人，投了1500多万元本
金进去，最后只剩下400多万元。”

实际上，多年来，证券投资咨询行业纠纷不断，乱
象丛生。此前，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则刑事判决书，
揭开了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上海新兰德的“套路”：
4名被告人共骗得805名被害人的服务费共计2.58亿
元。

此种骗局常分作多个步骤层层设套：先由“媒体
部”获客引流，通过有资质的投顾在电视台、互联网讲
课，吸引投资者关注。随后，由“市场部”推销体验服
务，发送股票上涨的盈利图、成交记录，吸引客户购买
服务。接着，“拓展部”组织建群，让客户补齐全年费

用后，把客户拉进所谓的“核心群”。再进一步，通过
虚构出与“机构”合作拉升股票的计划，夸大宣传盈利
前景，诱使客户支付更高额的服务费。最后，当客户
缴纳高额服务费后，仍然仅发送普通的咨询信息和推
荐个股服务，客户如有不满，则移交给“客服部”进行
善后。

“持牌机构不能承诺收益率，此种承诺带有误导
性。”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主任许峰表示，普通投资者
由于缺少必要的投资分析知识，一旦进入股市，对荐
股服务就有着天然的需求，同时又有急切的获利诉
求。而违规荐股不同于合规投顾，往往为了获取暴利
而虚构投资决策和投资收益率，误导投资者高价购买
其所谓的“服务”来获利。

忽视适当性
——基金和基民“错配”经常上演

三十来岁的小玥（化名）近日走进上海某银行营
业网点咨询理财配置，很快就有一位年轻的理财经理
将她带入一间办公室，言称当下震荡市行情买“固
收+”基金比较好，并给她介绍了一只“固收+”基金。
但小玥了解下来发现，上述理财经理推荐的“固收+”
基金产品当时虽然还在发售中，离结束募集却不到一
天，且该基金经理任职年限尚不足一年，还算行业“新
人”。

随后，小玥又去了多家银行咨询理财方案，结果
得到的建议各不相同。

记者在走访调研中也发现，对于同一个投资者，
每家银行的建议均不相同，有几家甚至没做风险测评
就直接推介基金产品。

今年以来，随着市场持续下跌，基金亏损加大。
据一些银行、券商渠道的人士透露，基民投诉也随之
出现一定增长，有人抓着“买的时候不知道会亏这么
多”等问题，前去讨要说法。有基金研究人士直言，这
看似是市场调整下基民的情绪宣泄，背后暴露出的却
是基金投资者在“适当性”上的执行问题。

今年初，就有包括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等多家
基金评价机构将部分基金调高了适当性风险等级。
在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看来，公募基
金适当性风险定级工作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建议
基金公司和基金销售机构之间达成共识，普遍、整体
地把适当性风险等级提高，不应该为了方便销售而维
持较低适当性的风险等级。

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同其购买的金融产品或
服务间产生“错配”，也是导致适当性纠纷的重要原
因。《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经营机
构不能主动向普通投资者推介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
承受能力、不符合其投资目标的产品或者服务。

然而，在互联网基金销售平台上，这种“错配”却
经常上演。一位此前从未买过权益类基金的用户反
馈称：他登录某互联网基金销售机构App账号后发
现，在他能看到的基金页面上，跳出的第一只推介的
基金产品，就超过了他的风险评测等级。直到他正式
购买，并进入付款页面时，才提示他风险错配。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称，对于通过线上方式销售
的机构，可以通过系统流程设计，在投资者完成风险
测评后，默认仅向其展示与之风险匹配的产品。

卖者尽责不能只是一纸空谈

金融机构向消费者销售适当的金融产品，要遵循
“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2019年 11月 14日，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
要》，对适当性义务案件中的主要裁判规则逐一予以
明确，并强调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
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与基础。

从风险自担到卖者尽责，并非一日之嬗变。究其
原因在于，首先，金融投资具有高门槛的特点，现代金
融产品结构又日趋复杂，消费者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
金融机构的告知；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运作不透
明，部分金融机构可能利用信息优势侵害投资者权
益；再者，金融机构在盈利的驱使下，销售人员可能会
将业务扩展至更大范围，瞄准一些风险承受能力并不
匹配的投资人群。

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不能让“卖者
尽责”成为一纸空谈。

多位专家表示，金融消费权益是人民利益的重要
组成部分，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首先应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行业也应建立
自律组织，充分发挥其规范行业行为、监督行业动态
的作用。

卖者尽责并非卖者全责，成熟的消费者群体是市
场稳健发展的根本所在。当然，金融机构作为投教工
作的“主力军”，应当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多渠道、立
体式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切实担起投资者教育的重
任。 （据《上海证券报》）

揭秘！当心金融销售的“灰色地带”

3月15日，邮储银行平顶山市分
行工作人员在市区建设路中段电子
时代广场进行“支付手续费降费让
利”宣传。

为积极响应行业倡议，邮储银
行平顶山市分行利用“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组织人员“进企业、进
园区、进商圈”进行“支付手续费降
费让利”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
折页、面对面讲解等形式，将通俗易
懂、贴近实际的金融知识送到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手中，有效帮助小
微企业解忧纾困。 时培华 摄

“降费让利”
宣传进商圈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
融教育宣传工作，提升公众风险防范意识，消除
侵害消费者权益隐患，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
连日来，交通银行平顶山分行多渠道、多形式积
极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
动。

为确保本次宣传活动取得实效，该行以营
业网点为阵地，一是通过LED门楣屏为载体播
放宣传内容，24小时不间断扩散式宣传。二是
在大堂台席设置咨询台，网点悬挂横幅、张贴海
报、摆放宣传折页，营造广泛宣传的活动氛围。
三是各网点指定专人佩戴绶带，适时开展厅堂
宣传，有效提升广大客户金融知识素养。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本次宣传活动积
极通过“线上＋线下”“集中性＋阵地化”的方
法，创新开展金融教育宣传，形成多角度、多形
式、多渠道的矩阵式宣传效应。该行积极开展
送金融知识进社区、商圈、企业等活动，实现对
不同人群的精准投放。

活动中，该行加强活动督导，切实将金融知
识普及工作做深、做细、做牢，将社会集中关注
的热点问题，运用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并传播给
广大消费者，切实提升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

（姜晓静）

共促消费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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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